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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師資培育中心

一、組織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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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原屬培育教育專業人才之嘉義師範學院，與培育農業專業人才之嘉義技術學院整合而成之綜合大學，充分展現「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之精神；師資培育中心為本校負責培育中、小學師資之單位。本校學生通過教育學程甄選程序，可加修教育學程，於修畢規定學分並經半年實習成績及格者，得參與教師檢定考試，以獲得中學或小學教師證書。

依據本校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第五條規定，師資培育中心設置三個組：課程組、教育實習組及地方教育輔導組。另依據設置辦法第六條規定，設有6個委員會：師資培育諮議委員會、招生甄選委員會、課程與教學委員會、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教師評鑑委員會。

二、編制與員額

師資培育中心置有主任1人、課程組設置組長1人(教師兼任)、組員1人、專案辦事員1人；教育實習組設置組長1人、專案組員1人；地方教育輔導組設置組長1人(教師兼任)、組員1人、輔導教師1人。
(一)課程組：辦理教育專業課程之規劃與開設、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催收教育學程學分費、教師評鑑、教師升等、辦理另一類科教師資格審查作業、辦理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輔導)專長專門課程、召開師生幹部座談會、導師會議及授課教師座談會及其他相關事宜。
(二)教育實習組：辦理師資生教育實習之輔導，包括教學(實地)實習與教育實習等相關業務，公費生分發、實習學校遴選、師資職前教育研習、實習生返校座談及其他相關事宜。
(三)地方教育輔導組：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臨床教學有關事宜、教育部相關專案計畫申請、編印教師專業研究期刊及中心簡訊出刊發送、畢業生追蹤與聯繫、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審查及輔導事宜、教師檢定及甄試試題收集與網頁建置、教師甄試獲聘人數調查、畢業公費生服務期滿證明書核發、畢業公費生償還公費、大學在校生之公費生甄選、簽約、報部、請款相關事宜、木章童軍訓練及其他相關事宜。
三、年度工作目標
(一)課程組：
1.綜理業務
(1)隨時整合中心課程、實習、地方教育輔導各組等各項業務。
(2)辦理105學年度修習教育學程甄選業務。
2.會議
(1)召開會議及次數分別如下：

	會議名稱
	師資培育諮議委員會
	課程與教學委員會
	招生甄選委員會
	教評會
	中心業務會議
	另一類科審查小組會議

	次 數
	1
	2
	2
	5
	7
	5


(2)依業務實際需要排定日程發通知、彙整議程資料、召開會議、整理紀錄、紀錄陳核及紀錄發送。
(3)依會議決議執行相關事宜。
3.行政
(1)於每學期人工加退選結束後開始進行104學年度教育學程選課、學生學分費收費及教師導師費核發事宜。

(2)辦理教育學程學生放棄學程修讀資格及備取生遞補事宜。
(3)105年4月20日及5月4日分別於民雄及蘭潭校區辦理1場105學年度修習教育學程學生甄選說明會。

(4)104年9月於民雄校區辦理1場修習教育學程新生座談會。
(5)每學期期末於民雄校區舉辦1場教育學程師生座談會。
(6)購置儀器設備供辦公及授課教師教學用。
4.課程
(1)辦理開課、選課及加退選業務。

(2)104學年度每學期各辦理1次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業務。

(3)104學年度每學期各辦理2次教育專門課程學分抵免業務。

(4)於每學期人工加退選結束後，進行104學年度教育學程選課、教師鐘點費核發事宜。

(5)每學期結束1週內進行104學年度學生成績登錄事宜。

(6)每學期開學後2週內調查請領學分證明書名單，並按提出申請名單，核發學分證明書。  

5.教學與研究

(1)配合教務處利用選課系統進行教師教學評量。

(2)開學上課前請授課教師提供教學大綱並上網公告。

(3)教學研究依學校規定辦理。

(4)104學年度授課期間，辦理中心教師教學研討會。
6.輔導

(1)由本中心專任教師擔任導師並開放Office Hour每週4小時，輔導修習教育學程學生。

(2)每學年辦理1次新生座談會、每學期期末辦理1次師生座談會及每學期辦理1-2次師生幹部座談會，針對學生修習教學程過程進ㄧ步輔導。
(二)教育實習組：
1.協助師資生遴選教育實習機構(大四、大五教育實習)
(1)辦理新制師資生遴選教育實習學校說明會並分送遴選手冊。

(2)簽訂特約實習學校合作契約。

(3)師資生基本資料建檔及建立教育實習特約學校名冊。

(4)舉辦新制教育實習說明會暨分組座談並分送實習手冊。

2.協助師範學院各系、人文藝術學院外語系英教組大四師資生教學實習科目之外埠教育參觀、集中實習；另協助本中心課程組辦理中教、小教教學實習科目之實地實習。
(1)外埠教育參觀：安排外埠教育參觀時間；處理外埠教育參觀相關公函、公費生補助款及提醒實習指導老師差旅費申請核銷等相關作業；於中心網頁舉辦外埠教育參觀成果展。

(2)集中(實地)實習：彙整師資培育相關學系及師資培育中心集中(實地)實習時間；辦理集中(實地)實習經費申請、實習材料費申請、核銷等相關作業，並印製集中(實地)實習手冊、教學日誌、教學、行政、級務學習評量表、輔導教師聘書等。

3.公費合格教師分發

(1)彙整各教育階段別、類(科)別公費合格教師名冊函報教育部。

(2)向公費生說明分發作業，並提供3年內各縣市T分數分發相關資訊及分發原則與流程，供公費生參考。

(3)公費生基本資料、操性、成績輸入及公費生志願卡輸入與確認。

(4)公費生分發T分數查詢及各縣市分發結果。

4.辦理教育實習相關業務

(1)辦理教育實習諮詢服務，包括網路、電話、意見單等多種方式。

(2)辦理實習生職前說明會。

(3)辦理各項實習證明書之申請：教育實習證明書、教育實習成績證明書、役男教育實習證明書、實習學生證、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等。

(4)辦理實習指導教師巡迴輔導、分組座談之發文及出差事宜。

(5)召開大四教學實習指導老師會議、大五教育實習指導教師會議、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及教育實習審查小組會議。

(6)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證書資格預審作業。
5.落實教育實習輔導

(1)擬定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2)配合教育部經費辦理新制實習生職前講習會及專業知能研習。

(3)辦理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甄選工作。

(三)地方教育輔導組：
1.輔導區教學輔導及教育研習會
(1)擬定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2)申辦教育部師資培育大學辦理「學術研討會」。
(3)辦理雲林、嘉義縣市偏遠地區學校教育輔導，由本校教授前往輔導，提升師資培育及教育實習品質。
(4)配合教育部經費，辦理諮詢輔導及教育優先區特殊教育需求輔導及各項教師進修研習。
2.推動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服務：鼓勵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關懷弱勢、專業服務之精神，發揮教育大愛。
3.辦理幼童軍服務員木章基本訓練：強化師資生之教師基本素養，結合童軍教育的方式與精神，應用於教學當中；培養設計童軍教學活動的能力，使教學生動活潑，提升教學的品質。

4.出版「教師專業研究」期刊
(1)辦理教師專業研究出刊事宜：徵稿、審查、編稿、校稿、印刷、出刊。
(2)辦理電子期刊出版、分送事宜。

5.辦理臨床教學
(1)通知各系所教師提出學期臨床教學計畫。
(2)召開臨床教學評審會及實施細節座談會。
(3)召開臨床教學成果發表會。

6.辦理師資培育中心「簡訊」出刊
(1)辦理簡訊出刊事宜：邀稿、編稿、校稿、印刷、出刊。
(2)辦理簡訊郵寄、分送事宜。
7.承辦教育部相關專案計畫(教學卓越計畫、教育史懷哲計畫、大學精緻特色發展計畫、大學精進師資素質計畫、初任教師基本專業知能研習計畫、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計畫)
(1)彙整、撰寫相關專案計畫。
(2)獲教育部核定補助後，依計畫內容執行。
8.辦理公費生相關業務

(1)擬訂師資培育公費生培育及輔導計畫報教育部。

(2)大學在校生之公費生甄選、簽約、報部、請款。

(3)畢業公費生服務期滿證明書核發、畢業公費生償還公費。

9.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審查及輔導事宜。
10.畢業生流向調查與統計

(1)電話及問卷追蹤與聯繫畢業生動態及雇主滿意調查。

(2)教師檢定及甄試試題收集與網頁建置。

(3)教師甄試獲聘人數調查。

11.其他業務

(1)財產管理：財產新增、移動登記、減損管理。

(2)預算管理：請購、驗收、核銷管理。

(3)公文管理：簽辦本中心公函及文書處理。

(4)網頁更新及上網公告管理事宜。
四、年度工作成果
(一)課程組
1.綜理業務
隨時整合中心課程、實習、地方教育輔導各組等各項業務。
2.會議
(1)召開會議及次數分別如下：

	會議名稱
	師資培育諮議委員會
	課程與教學委員會
	招生甄選委員會
	教評會
	中心業務會議
	另一類科審查小組會議

	次數
	1
	2
	2
	5
	7
	5


依各會議決議如期執行完成以下相關業務：

 eq \o\ac(○,1)依104學年度師資培育諮議委員會決議，討論通過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學生教育學程修習辦法修訂案。
 eq \o\ac(○,2)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課程與教學委員會審議通過104學年度第1學期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案；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課程與教學委員會審議通過104學年度第2學期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案、修正本校高級中等學校化學科專門課程科目學分一覽表、訂定本校辦理師資生暨合格教師隨班附讀修習課程作業要點及修訂通過本中心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

 eq \o\ac(○,3)依104學年度第1次招生甄選委員會決議，通過「105學年度修習教育學程甄選簡章」。
 eq \o\ac(○,4)依各會議決議如期執行完成相關事宜。
3.行政
(1)104學年度教育學程選課學生學分費收費已於每學期結束前完成收費。
(2)辦理105學年度修習教育學程甄選業務如下：

 eq \o\ac(○,1)105年3月24日召開教育學程招生甄選委員會，確定甄選流程及甄選簡章等業務。
 eq \o\ac(○,2)105年5月16日開始簡章公告。
 eq \o\ac(○,3)105年6月16日至6月22日受理線上甄選報名。
 eq \o\ac(○,4)105年7月5日辦理甄選筆試及面試工作。
 eq \o\ac(○,5)105年7月26日辦理中等教育學程與小學教育學程報到。
(3)為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勤勞務實精神，特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服務學習實施辦法」，104學年度計核發114位師資生自願服務證明書。
(4)104年12月份辦理「教育足跡」徵文比賽，有12件投稿，經評審後選出6人獲獎。
(5)105年5月份辦理「教育足跡」教案設計比賽，小教組共計有26組參賽、中教組共計有12組參賽。經校外評審進行審查小教組計有8組同學獲獎；中教組計有5組同學獲獎。
(6)「另一類科教師資格審查小組」共召開5次會議(召開日期:104.10.13、105.1.13、105.3.3、105.4.20、105.7.7)，審查通過229件畢(結)業生申請辦理另一類科及加科之教師資格案，均造冊函報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並轉發申請者另一類科及加科合格教師證。
4.課程
(1)完成104學年度開課、選課及加退選業務，第1學期開設38門、第2學期開設36門。
(2)完成教育學程教育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學分抵免業務。
(3)學生成績於每學期結束後1週內完成登錄。
(4)教育學程教師鐘點費按教師授課時數全數核發。
(5)依據課程性質適時安排校外教學參觀，第1學期共10次，第2學期共20次，合計共辦理30場次。
(6)為加強師資生教育專業課程知能及提高師資生教檢通過率，於104年12月18日(星期五)進行模擬筆試。

(7)為提升師資生實際教學能力，於105年6月4日(星期六)辦理師資生模擬試教活動，共計有32位同學參加。
(8)104學年度共核發91張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證明書、67張教育專門課程學分證明書。
5.教學與研究
(1)每學期選課前，均配合教務處，利用選課系統進行教師教學評量。
(2)每學期開學時均請授課教師提供教學大綱並上網公告。
(3)104學年度辦理2場中心教師與教學研討會。
(4)中心教師提報各種專案申請計畫，獲得國科會研究計畫補助3件，金額為204萬4,000元。
(5)中心教師發表學術論文篇數計有：期刊論文7篇、研討會論文5篇及專書1本。
(6)104學年度辦理2場師資生專題演講。
6.輔導
(1)本學期導師制度運作順利，由中心專任教師開放Office Hour每週4小時，並分別擔任各學院修習教育學程學生導師，輔導修習教育學程學生，104學年度導生座談辦理36場。
(2)於民雄校區辦理師生(幹部)座談會，透過座談會與學生有更進一步面對面溝通，參與之學生幹部反應良好。(辦理日期:104.9.25、104.11.20、105.1.11、105.3.4、105.4.15)
(二)教育實習組

1.遴選教育實習機構(大四、大五教育實習)
(1)為落實師資培育教育實習制度，辦理遴選實習學校作業流程說明會共1場，約計278人參加。

	時間
	活動內容
	主講人
	參加對象
	地點

	104年10月30日

(星期五)

8:30-12:30
	報到

8:30-9:10
	簽到及領取

作業流程手冊
	教育系四甲

特教系四甲

幼教系四甲

體育系四甲

輔諮系四甲

外語系

英教組四甲

約計178人

師資培育中心師資生明年將參加教育實習之同學約計100人
	民雄校區

大學館

演講廳

	
	專題演講

9:10-10:00
	國立嘉義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林校長文河
	
	

	
	10:00-10:10
	休息
	
	

	
	專題演講

10:10-11:00
	國立嘉義大學

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張校長哲彰
	
	

	
	簽約程序說明

11:00-11:30
	本中心教育實習組
	
	

	
	領取遴選實習學校表件

11：30-12：30
	師培中心師資生，預訂於105.2.1或105.8.1參加教育實習之同學，請向實習組登記領取遴選實習學校表件
	
	


(2)印製師資生遴選教育實習機構手冊350本，提供師資生使用。

(3)畢業師資生初步完成遴選實習學校者共計233人(新制)；通過105年7月19日教育實習審查小組會議審查新制教育實習資格者共計232人(國民小學109人、中等學校54人、幼兒園40人、特教國小29人)。

(4)簽訂153所高中(職)、國中小及幼兒園特約實習學校合作契約，並函送各特約實習學校本校實習生名冊。

2.協助師範學院各系、人文藝術學院外語系英教組大四師資生教學實習科目之外埠教育參觀及集中實習。事先擬定「大四教育實習計畫」，並將行事曆格式化，編製成「大四教育實習計畫」手冊280本，提供實習指導老師及實習學生查閱，有利學生提前熟悉教育實習情境。

(1)舉辦第1學期外埠教育參觀：大學部5班共計166人，為期三天(104.11.25-104.11.27)之教育參觀，彙整外埠教育參觀手冊每班3冊，寄發家長通知書166封。

(2)辦理第2學期集中實習：本（104）學年度師資培育學系大四集中實習時間原預訂於105年5月9日至5月20日二週，惟為配合集中實習學校需求，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幼兒教育學系及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更動為105年4月25日至5月6日；教育學系、輔諮與諮商學系及特殊教育學系更動為105年5月16日至5月27日。本中心提供集中實習教學日誌、教學、行政、級務學習評量表格，申辦補助學生之實習材料費3萬4,800元、補助實習學校之業務費6萬元、補助指導教師之輔導鐘點費5萬1,520元，總計經費新臺幣14萬6,320元，並彙整集中實習手冊、及印製輔導教師聘書149紙。

	班級　　
	實習指導老師
	實習學校
	實習日期

	教育學系
	張淑媚老師
	民雄國小
	5/16-5/27

	輔導與諮商學系
	吳瓊洳老師
	福樂國小
	5/16-5/27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余坤煌老師
	菁埔國小
	4/25-5/6

	幼兒教育學系
	孫麗卿老師
	育人國小附幼

嘉大附幼

志航國小附幼

景仁幼兒園

世賢國小附幼
	4/25-5/6

	
	何祥如老師
	
	

	外語系英教組
	周煥臣老師
	興中國小
	4/25-5/6

	特殊教育學系
	簡瑞良老師
	大同國小

興中國小
	5/16-5/27

	
	張美華老師
	
	


(3)辦理修習本中心15科教學實習課程之教育學程師資生共104人校外實習，於本學期由14位實習指導老師率領至嘉大附小、嘉義國中、民雄國中、民生國中、虎尾農工、協志高工、協同中學、北興國中、民雄農工、斗六高中、嘉義家職及玉山國中等12所學校進行實地實習，採融入教學實習課程之方式。由該中心補助實習學校業務費3萬6,000元、實習學生教材費2萬800元，總新臺幣5萬6,800元。

3.辦理105學年度公費合格教師分發

(1)依據105年度公費合格教師分發作業系統操作說明，於2月29日前上傳公費生操性、成績；提供公費生各縣、市T分數分發相關資訊及分發原則與流程；函送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費生志願卡。

(2)本校105年度分發之公費合格教師有3人，教育學系學生郭哲銘、林羿寧(分發雲林縣)及外國語言學系英教組學生江辰芳(分發嘉義縣阿里山鄉)。

4.辦理教育實習相關業務

(1)受理教育實習諮詢服務(網路、電話、意見單)、各項實習證明申請。

(2)於104年12月30日召開104學年度第2學期新制實習生(實習期間105.2.1~105.7.31)之實習前說明會暨分組座談。

(3)105年6月17日召開105級實習生實習前說明會及「分組座談」，計238人參加。於「教育實習說明會」中，向申請實習學生說明新制教育實習輔導費繳納、教育實習期間實習生之各項職責、有關法令規定及實習資格審核表格填寫等各種相關事項，並請105學年度實習指導教師召開各組分組座談。

(4)辦理104學年度新制實習生、實習教師返校座談及研習(第1學期每月229人，約計1,374人次；第2學期每月10人，約計60人次)；支付實習指導教師巡迴輔導差旅費核銷約計11萬5,366元。

(5)召開大四教學實習指導老師會議4次、大五教育實習指導教師會議2次、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1次、教育實習審查小組會議2次。

(6)104學年度第1學期新制實習生共有229人完成教育實習(國民小學116人、中等學校47人、幼兒園35人及國小特教31人)；104學年度第2學期新制實習生共有10人完成教育實習(國民小學5人、中等學校5人)。

5.協助教育部審查105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報考人員基本資料，造具應屆實習生名冊並影印其「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郵寄至「檢定考試試務行政組」(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並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105年4月12日北教大教字第1050120135號函辦理，協助造具及格者名冊、轉發合格教師證。本校新制實習生共有352人報名105年度教師資格檢定考，201人成績符合及格條件，及格率57.10%、應屆實習生通過率76.65%(全國通過率50.77%)。

6.落實教育實習輔導

(1)實習生輔導：每月返校座談1次，指導教授26人。

(2)擬訂105年度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計畫，並於105年1月30日陳報教育部申請經費補助，105年2月5日經教育部同意核定計畫總金額新臺幣17萬元並部分補助15萬元，均依教育部核准補助項目與經費執行。於105年5月16日辦理「104學年度第2學期新制實習生職前就業輔導研習會」。

(3)104年9月25日辦理「104學年度實習生師資職前教育研習會－增進師資生專業知能研習會」，學生除學習到國語文、教育原理與制度、數學能力測驗應試該注意之技巧外，更能增進其學科專業教學之知能，活動參與之實習生計有229人。

(4)104年10月23日辦理「104學年度幼教類實習生師資職前教育研習會－增進師資生應試知能研習會」，學生不僅學習到幼兒園課程與教學、發展與輔導科目應試該注意之技巧外，更增進其學科專業教學之知能，活動參與之實習生計有35人。

(5)104年11月6日辦理「104學年度小教類實習生、中教類實習生師資職前教育研習會－增進師資生應試知能研習會」，學生除學習到教檢應試該注意之技巧及畢業校友提供教檢經驗分享外，並增進其班級經營及教學實務學科專業之知能，參與之實習生共有163人。
(6)104年11月20日及12月18日辦理「104學年度特教類實習生師資職前教育研習會－增進師資生應試知能研習會」，學生除學習到特教課程與教學、鑑定與評量科目應試該注意之技巧外，更增進其學科專業教學之知能，活動參與之實習生計有31人。

(7)104年12月7日辦理「104學年度中、小教實習生師資職前教育研習會－增進師資生應試知能研習會」，學生學習到中教、小教類課程與教學、班級實務及中教類科畢業校友分享教(檢)甄經驗分享，並藉由此次應試知能研習，強化其學科專業教學之知能，活動參與之實習生計有163人。

(8)105年1月8日辦理「104學年度實習生師資職前教育研習會－教師資格檢定考模擬考」，讓學生透過參加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共同科目之模擬考試經驗，加強本校實習生對相關科目的練習，進而強化其應試能力，本活動參與之實習生計有229人。

(9)本校參加104年度教育實習績優獎表現亮麗 eq \o\ac(○,1)嘉大附小李佳芳老師及南投縣埔里國小胡茵音老師榮獲教育實習輔導教師卓越獎； eq \o\ac(○,2)實習學生楷模獎3名，本校學生趙怡權榮獲小教組第1名(實習地點:本校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實習，國民小學教育階段) 、林如美榮獲特教組第1名(實習地點: 彰化縣泰和國民小學，特殊教育學校教育階段)、顏嘉慧獲得第4名(實習地點:高雄市立鼓山高級中學，中等學校教育階段)； eq \o\ac(○,3)實習學生優良獎4名，分別為本校學生吳念真(實習地點:本校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實習，國民小學教育階段)、唐佳妏(實習地點:嘉義市大同國小，特殊教育學校教育階段)、黃思婕及羅伊伶(實習地點:本校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幼兒園教育階段)。

(10)為辦理105年度教育實習績優獎推薦作業，成立「105年度教育實習績優評選小組」，並依「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及獎勵要點」之期程，於105年5月12日函報各甄選類別推薦人選單。

(三)地方教育輔導組
1.輔導區教學輔導及教育研習會

(1)擬訂本校「105學年度雲嘉區國民小學地方教育輔導工作實施計畫」，並於105年6月29日陳報教育部申請經費補助，計畫經費總額25萬4,323元，將依教育部核准補助項目與經費執行。

(2)依據104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計畫，辦理10場研習輔導活動，對象以雲嘉地區國小及原住民小學現職教師為主。

(3)研習內容如下:於本校附設實驗小學舉行「教室教學的春天：分組合作學習教學典範研討會」；於雲林縣南陽國小舉行「網路霸凌的認識與輔導策略」；於雲林縣九芎國小舉行「學校本位課程與特色課程探討與規劃」；於嘉義縣新美國小舉行「鄒族文化增能研習—認識原住民民俗植物」；於本校附設實驗小學舉行「精緻實習輔導研討工作坊」；於雲林縣九芎國小舉行「學校本位課程與特色課程執行與分析」；於嘉義縣龍港國小舉行「十二年國教課程創新教學」；於嘉義縣月眉國小舉行「活化英語教學策略增能課程」；於嘉義縣大鄉國小舉行「創新補救教學-以課程本位評量培養學生閱讀核心技能」；於雲林縣東榮國小舉行「三校策略聯盟活化教學進修-營造英語學習環境」。
2.出版「教師專業研究」期刊

104學年度共出版2期（第十期及第十一期），每期出刊300份以光碟片形式分送輔導區內之國中小及簽約實習學校，並寄發訂戶。

3.辦理臨床教學

通知各系所教師提出學期臨床教學計畫。104學年第1學期有輔導與諮商學系張再明老師、吳芝儀老師及教育學系陳聖謨老師等3位老師通過申請，104學年度第2學期有教育學系王清思老師、陳聖謨老師、輔導與諮商學系張再明老師及師資培育中心黃繼仁老師等4位通過申請，藉由臨床教學計畫，驗證教育理論與實務，並將所得經驗應用於師資培育教學上。

4.辦理師資培育中心「簡訊」出刊

104學年度出版2期（第26、27期），印製400份分送修習教育學程學生，以每人1份為原則，透過簡訊宣導中心各項活動及業務。

5.於104年11月25日（星期三）下午13時20分-15時10分於科學館教室辦理師資生專業成長「APP融入教育現場研習」。

6.於105年5月25日（星期三）下午13時20分-15時10分於科學館教室辦理師資生專業成長「一杯咖啡的思考~談特質，能力與環境的關係」研習。

7.承辦教育部相關專案計畫

(1)申請「105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精緻特色發展計畫」送教育部審查。

(2)申請「105年教育部推動大學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務計畫」，經教育部核定全額補助新台幣13萬4,104元。本校於105年7月4日-22日假嘉義縣朴子市大鄉國小辦理，計有師資生13名、學童55名參與。

(3)辦理「教育部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計畫」案，召開「104年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名額分配及資格審查會議」，嚴謹篩選後確認35名卓越師資生受獎名單。辦理「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輔導座談會」，會中詳細說明相關規範、審查基準及淘汰機制等注意事項。每學期辦理「卓獎生得續領獎學金審查會議」確認通過卓越師資生下學期續領名單。

(4)辦理「教育部師資培育公費生培育及輔導計畫」案，召開「105學年度公費生甄選第1次研商會議」，擬訂各系105學年度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簡章，並確定實施期程。辦理大學在校生之公費生甄選、簽約、報部及請款相關事宜。
1、師資培育諮議委員會


2、招生甄選委員會


3、課程與教學委員會


4、教育實習審議委員會


5、教師評審委員會


6、教師評鑑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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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教育輔導組





教育實習組





課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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